《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的意见》政策解读

现就《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的意见》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意见》出台的背景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企业因经营不善，导致停产停业，引发一系列矛盾纠纷，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为进一步推动我区“僵尸企业”出清，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化解互联互保风险，加快不良贷款处置，推动营商环境优化，
二、《意见》出台的政策依据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文件及会议精神。
三、《意见》主要内容
建立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分层级、按职能建立日常信息共享、通报研判、沟通会商机制，分联席会议、专题会议、业务会议三个层次。
（一）联席会议
1．联席会议由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联席会议总召集人或召集人主持召开，协调联动机制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2．联席会议主要职能：部署年度重点任务；研究解决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全局性、决策性事项；确定涉重大破产案件的重要事项，对重大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形成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会议纪要，印发各方执行。
3．联席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必要时可根据各成员单位提议不定期召开。
（二）专题会议
 1．专题会议由区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联席会议办公室主持召开，相关成员单位参加。
2．专题会议主要职能：分解落实联席会议所定工作任务；专题调度联席会议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各成员单位之间需协调配合的特定事项；根据工作需要联合起草文件，报联席会议研究。
3．专题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必要时可根据各成员单位提议不定期召开。
（三）业务会议
1．业务会议遵循灵活机动原则，各成员单位之间均可提议“点对点”召开，根据会议内容，确定由联系人或分管领导参加。
2．业务会议主要职能：研究解决企业破产处置程序推进中涉及成员单位之间协调配合的具体事项。


